市场内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表

	名称/经营者姓名
	

	经营者

（主持经营者）

情    况
	此处粘贴身份证复印件



	经营范围
	

	组成形式
	个人（  ）家庭（  ）
	资金数额
	万元

	从业人数
	总计（包含经营者）：        人

其中：本市下岗人员         名，外地来京人员         名

	本人郑重承诺：

申请开业登记中所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及有关材料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经营者签字：

（主持经营者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不申请名称的个体工商户，“名称/经营者姓名”栏填写经营者姓名；申请名称的，应先办理名称预先核准登。

2、家庭经营的，“经营者（主持经营者）情况”栏内粘贴主持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其他经营者

[image: image1.png]


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外地来京人员还应提交暂住证复印件。

	经

营

场

所


	详细

地址
	北京市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      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内            号（摊）  



	
	场  所

提供者

证  明
	同意将上述          m2的经营场所提供给该个体工商户使用。

市场主办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外地来京人员暂住证复印件粘贴处



	核发《营业执照》情况

	注  册  号
	
	副本数
	

	领执照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发执照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登记费交纳

情      况


	

	备      注


	



一次性告知记录
	请您认真阅读第          号《一次性告知单》的相关内容，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您提交的文件、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，请您按照第       号《一次性告知单》中“应提交文件、证件”部分的            项内容准备相应文件，此外，还应提交下列文件：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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